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06號

原      告  陳廖瑞鳳

訴訟代理人  陳長甫律師

被      告  泰山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昌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股票更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壹萬零玖佰股數股票，更

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

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訴之

聲明為：被告應將公司名稱「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後，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

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

並交付原告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

9、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所發行

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

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本院民國114年1月16日

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並追加請求權基礎

即民法第597條規定，有原告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可佐（見本

院卷第69至71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僅係更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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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告公司名稱更名部分，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

之陳述，再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本於主張被告之股

東姓名記載錯誤，且未交付股票予原告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

之追加，無礙於被告防禦及本件訴訟之終結，其主要爭點有

其共同性，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

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

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

以利用，避免重複審理，亦無礙於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

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78年間將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並重新發行股票時，原告配偶陳文

義就其名下之股份向被告申請變更登記為：陳文義「9,30

0」股數與原告「10,900」股數，惟被告將前揭股份登記於

股東名簿及印製股票時發生錯誤，原告名下股份於股東名簿

與股票上之姓名誤載為「陳廖秀鳳」。被告重新發行股票

後，一直留存姓名記載為「陳廖秀鳳」之股票，亦即被告公

司歷年股東名簿均有戶號6號「陳廖秀鳳」之股東姓名，股

數為10,900股，其上記載之股東住所為「臺北縣○○鄉○○

○○○○路00號」，而該門牌號碼經整編為「新北市○○區

○○村○○路00號」，此即為原告所住之住所地址，可知被

告前開公司股東名簿所載「陳廖秀鳳」確係原告「陳廖瑞

鳳」之誤載，原告「陳廖瑞鳳」確係上開股份之所有人，而

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於公司將股票交付股東前，由

公司保管，然原告數次向被告請求股票更名為原告正確姓名

「陳廖瑞鳳」並交付更正後股票予原告，均為被告所拒。為

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第1項、第59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出示將買賣攤位價金轉換為公司股份之

相關文件，故無法認定原告係被告之股東，且縱使原告係被

告之股東，然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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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權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股

份有限公司係指2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

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

公司，公司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

之資本，應分為股份，認股人有照所填認股書，繳納股款之

義務，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139條亦分別定明文。次按公

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於設立登

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不發行股

票。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主管機

關責令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期滿仍未發行者，得繼續責令限期發行，並按次連續各處新

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至發行股票為止。90年11

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定有明文。又股票由股票持

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

票。公司法第164條亦有明文。又所謂股票之發行，應係指

公司製作股票並交付股票之行為。是股票係表彰股東權之要

式有價證券，股票之發行對於股東權之保護及公司制度之維

護，極為重要，且股票之發行，亦攸關股東藉由記名股票背

書轉讓其股東權之權利行使，故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

第161條之1，乃規定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

3個月內有發行股票之義務。是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

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即有發行股票之義務，而公司之股東自

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而依上揭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後

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2項雖定有公司負責人違反同條第1項規

定，不發行股票時，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處以罰

鍰之行政規定，但非因有此行政監督管制之規定，而認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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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東不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如此始能完善公司法對

於股東權利之保障。

　㈡經查，被告前於69年4月15日，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

公司」之名義設立登記，而設立登記時之股東共7名即徐金

榜、徐勝男、徐文慶、徐炎堯、徐文夫、黃銘盤、陳文義，

其中陳文義為原告之配偶，於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簿記載

股東陳文義、地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400

數、股款200萬元、股款繳納年月日69年1月11日；再被告嗣

經改組並變更名稱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而被告公司之77年

4月7日股東名簿，其上記載編號6號股東本名或名稱欄為

「陳廖秀鳳」、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

（股）「218」、股款（新臺幣元）「218,000」等情，有原

告提出69年4月15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簿、9

5年5月8日列印之股東名簿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1

7至21頁），且經本院調閱被告公司登記卷宗核閱無誤，復

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事實堪信屬實。再原告主張：上開股

東「陳廖秀鳳」係原告姓名「陳廖瑞鳳」之誤載等語，雖為

被告所否認，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問：是否有通知

到這個戶號的股東？）從來沒有通知到，寄的通知單都被退

回，也從來沒有參加股東會，不知道他是誰；（問：上開陳

廖秀鳳的書面股票在何處？）在公司裡面，沒有人來主張

過，還由公司保管中等語（見本院卷第63、64頁），可知從

未有「陳廖秀鳳」之人向被告主張上開股東權利。佐以上開

股東陳廖秀鳳之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經門

牌整編及行政區域現為「新北市○○鄉○○路00號」，而原

告自57年3月2日與陳文義結婚後即設籍居住於該址，而上址

之設籍人前為陳水忠（即陳文義之父）、陳文義及原告「陳

廖瑞鳳」等人；自71年起設籍人為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

鳳」，並無「陳廖秀鳳」之人等情，亦經原告提出之新北○

○○○○○○○113年3月25日門牌證明書及戶籍謄本等件佐

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足徵原告主張被告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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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名簿上所載之「臺北縣○○鄉○○○路00號」住所並無

「陳廖秀鳳」之人，僅有原告「陳廖瑞鳳」，是原告據此主

張：被告之公司股東名簿上股東「陳廖秀鳳」係原告「陳廖

瑞鳳」之誤繕，並非無據，自堪認原告「陳廖瑞鳳」確持有

被告10,900股數之股份，為上開股份之所有權人，而該股份

經被告公司誤載姓名為「陳廖秀鳳」。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時效消滅等語。惟

查，前開系爭股份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陳廖瑞鳳」，惟被告

之股東名簿誤將前開股份所有權人誤繕為「陳廖秀鳳」等

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公司法規定，股票為有價證

券，且為表彰股東權存在之憑證，是系爭股票正本當由原告

所持有，然系爭股票正本目前仍為被告所占有，原告係以前

開股份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更正

前開股票姓名並交付股票以排除侵害，自無民法消滅時效規

定之適用。是被告所為時效消滅之抗辯，難以採信。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被告股東名簿戶號6號之股數10,900股

份之所有人，而被告將前開股份名義人誤登記為「陳廖秀

鳳」，且迄未交付正確名義人之股票予原告等情，即堪採

信，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誤繕為陳

廖秀鳳名義之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付股

票予原告，於法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597條規定所

為之相同請求，因其上開主張為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其

餘請求權基礎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登記為陳

廖秀鳳姓名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股票予

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

定，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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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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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06號
原      告  陳廖瑞鳳
訴訟代理人  陳長甫律師
被      告  泰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股票更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壹萬零玖佰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公司名稱「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後，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9、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本院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並追加請求權基礎即民法第597條規定，有原告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可佐（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僅係更正關於被告公司名稱更名部分，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再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本於主張被告之股東姓名記載錯誤，且未交付股票予原告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追加，無礙於被告防禦及本件訴訟之終結，其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避免重複審理，亦無礙於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78年間將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並重新發行股票時，原告配偶陳文義就其名下之股份向被告申請變更登記為：陳文義「9,300」股數與原告「10,900」股數，惟被告將前揭股份登記於股東名簿及印製股票時發生錯誤，原告名下股份於股東名簿與股票上之姓名誤載為「陳廖秀鳳」。被告重新發行股票後，一直留存姓名記載為「陳廖秀鳳」之股票，亦即被告公司歷年股東名簿均有戶號6號「陳廖秀鳳」之股東姓名，股數為10,900股，其上記載之股東住所為「臺北縣○○鄉○○○○○○路00號」，而該門牌號碼經整編為「新北市○○區○○村○○路00號」，此即為原告所住之住所地址，可知被告前開公司股東名簿所載「陳廖秀鳳」確係原告「陳廖瑞鳳」之誤載，原告「陳廖瑞鳳」確係上開股份之所有人，而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於公司將股票交付股東前，由公司保管，然原告數次向被告請求股票更名為原告正確姓名「陳廖瑞鳳」並交付更正後股票予原告，均為被告所拒。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第1項、第59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出示將買賣攤位價金轉換為公司股份之相關文件，故無法認定原告係被告之股東，且縱使原告係被告之股東，然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權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係指2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公司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認股人有照所填認股書，繳納股款之義務，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139條亦分別定明文。次按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不發行股票。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期滿仍未發行者，得繼續責令限期發行，並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至發行股票為止。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定有明文。又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公司法第164條亦有明文。又所謂股票之發行，應係指公司製作股票並交付股票之行為。是股票係表彰股東權之要式有價證券，股票之發行對於股東權之保護及公司制度之維護，極為重要，且股票之發行，亦攸關股東藉由記名股票背書轉讓其股東權之權利行使，故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乃規定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有發行股票之義務。是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即有發行股票之義務，而公司之股東自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而依上揭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後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2項雖定有公司負責人違反同條第1項規定，不發行股票時，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處以罰鍰之行政規定，但非因有此行政監督管制之規定，而認為公司股東不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如此始能完善公司法對於股東權利之保障。
　㈡經查，被告前於69年4月15日，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設立登記，而設立登記時之股東共7名即徐金榜、徐勝男、徐文慶、徐炎堯、徐文夫、黃銘盤、陳文義，其中陳文義為原告之配偶，於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陳文義、地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400數、股款200萬元、股款繳納年月日69年1月11日；再被告嗣經改組並變更名稱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而被告公司之77年4月7日股東名簿，其上記載編號6號股東本名或名稱欄為「陳廖秀鳳」、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股）「218」、股款（新臺幣元）「218,000」等情，有原告提出69年4月15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簿、95年5月8日列印之股東名簿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17至21頁），且經本院調閱被告公司登記卷宗核閱無誤，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事實堪信屬實。再原告主張：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係原告姓名「陳廖瑞鳳」之誤載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問：是否有通知到這個戶號的股東？）從來沒有通知到，寄的通知單都被退回，也從來沒有參加股東會，不知道他是誰；（問：上開陳廖秀鳳的書面股票在何處？）在公司裡面，沒有人來主張過，還由公司保管中等語（見本院卷第63、64頁），可知從未有「陳廖秀鳳」之人向被告主張上開股東權利。佐以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之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經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現為「新北市○○鄉○○路00號」，而原告自57年3月2日與陳文義結婚後即設籍居住於該址，而上址之設籍人前為陳水忠（即陳文義之父）、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等人；自71年起設籍人為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並無「陳廖秀鳳」之人等情，亦經原告提出之新北○○○○○○○○113年3月25日門牌證明書及戶籍謄本等件佐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足徵原告主張被告公司股東名簿上所載之「臺北縣○○鄉○○○路00號」住所並無「陳廖秀鳳」之人，僅有原告「陳廖瑞鳳」，是原告據此主張：被告之公司股東名簿上股東「陳廖秀鳳」係原告「陳廖瑞鳳」之誤繕，並非無據，自堪認原告「陳廖瑞鳳」確持有被告10,900股數之股份，為上開股份之所有權人，而該股份經被告公司誤載姓名為「陳廖秀鳳」。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時效消滅等語。惟查，前開系爭股份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陳廖瑞鳳」，惟被告之股東名簿誤將前開股份所有權人誤繕為「陳廖秀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公司法規定，股票為有價證券，且為表彰股東權存在之憑證，是系爭股票正本當由原告所持有，然系爭股票正本目前仍為被告所占有，原告係以前開股份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更正前開股票姓名並交付股票以排除侵害，自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是被告所為時效消滅之抗辯，難以採信。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被告股東名簿戶號6號之股數10,900股份之所有人，而被告將前開股份名義人誤登記為「陳廖秀鳳」，且迄未交付正確名義人之股票予原告等情，即堪採信，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誤繕為陳廖秀鳳名義之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付股票予原告，於法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597條規定所為之相同請求，因其上開主張為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其餘請求權基礎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登記為陳廖秀鳳姓名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股票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06號

原      告  陳廖瑞鳳

訴訟代理人  陳長甫律師

被      告  泰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股票更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壹萬零玖佰股數股票，更

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次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訴之聲

    明為：被告應將公司名稱「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更

    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後，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

    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

    付原告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9、11

    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

    「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

    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本院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

    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並追加請求權基礎即民法

    第597條規定，有原告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可佐（見本院卷第6

    9至71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僅係更正關於被告

    公司名稱更名部分，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之陳述

    ，再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本於主張被告之股東姓名

    記載錯誤，且未交付股票予原告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追加

    ，無礙於被告防禦及本件訴訟之終結，其主要爭點有其共同

    性，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

    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

    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

    避免重複審理，亦無礙於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與前開規

    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78年間將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並重新發行股票時，原告配偶陳文

    義就其名下之股份向被告申請變更登記為：陳文義「9,300

    」股數與原告「10,900」股數，惟被告將前揭股份登記於股

    東名簿及印製股票時發生錯誤，原告名下股份於股東名簿與

    股票上之姓名誤載為「陳廖秀鳳」。被告重新發行股票後，

    一直留存姓名記載為「陳廖秀鳳」之股票，亦即被告公司歷

    年股東名簿均有戶號6號「陳廖秀鳳」之股東姓名，股數為1

    0,900股，其上記載之股東住所為「臺北縣○○鄉○○○○○○路00

    號」，而該門牌號碼經整編為「新北市○○區○○村○○路00號」

    ，此即為原告所住之住所地址，可知被告前開公司股東名簿

    所載「陳廖秀鳳」確係原告「陳廖瑞鳳」之誤載，原告「陳

    廖瑞鳳」確係上開股份之所有人，而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之

    股票，於公司將股票交付股東前，由公司保管，然原告數次

    向被告請求股票更名為原告正確姓名「陳廖瑞鳳」並交付更

    正後股票予原告，均為被告所拒。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

    規定第1項、第59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出示將買賣攤位價金轉換為公司股份之

    相關文件，故無法認定原告係被告之股東，且縱使原告係被

    告之股東，然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權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股

    份有限公司係指2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

    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

    公司，公司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

    之資本，應分為股份，認股人有照所填認股書，繳納股款之

    義務，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139條亦分別定明文。次按公

    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於設立登

    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不發行股

    票。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主管機

    關責令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期滿仍未發行者，得繼續責令限期發行，並按次連續各處新

    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至發行股票為止。90年11

    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定有明文。又股票由股票持

    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

    。公司法第164條亦有明文。又所謂股票之發行，應係指公

    司製作股票並交付股票之行為。是股票係表彰股東權之要式

    有價證券，股票之發行對於股東權之保護及公司制度之維護

    ，極為重要，且股票之發行，亦攸關股東藉由記名股票背書

    轉讓其股東權之權利行使，故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

    161條之1，乃規定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

    個月內有發行股票之義務。是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

    更登記後3個月內即有發行股票之義務，而公司之股東自得

    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而依上揭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後公

    司法第161條之1第2項雖定有公司負責人違反同條第1項規定

    ，不發行股票時，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處以罰鍰

    之行政規定，但非因有此行政監督管制之規定，而認為公司

    股東不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如此始能完善公司法對於

    股東權利之保障。

　㈡經查，被告前於69年4月15日，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

    司」之名義設立登記，而設立登記時之股東共7名即徐金榜

    、徐勝男、徐文慶、徐炎堯、徐文夫、黃銘盤、陳文義，其

    中陳文義為原告之配偶，於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簿記載股

    東陳文義、地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400數、股款20

    0萬元、股款繳納年月日69年1月11日；再被告嗣經改組並變

    更名稱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而被告公司之77年4月7日股東

    名簿，其上記載編號6號股東本名或名稱欄為「陳廖秀鳳」

    、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股）「218」、股

    款（新臺幣元）「218,000」等情，有原告提出69年4月15日

    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簿、95年5月8日列印之股

    東名簿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17至21頁），且經本

    院調閱被告公司登記卷宗核閱無誤，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上

    開事實堪信屬實。再原告主張：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係原

    告姓名「陳廖瑞鳳」之誤載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然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問：是否有通知到這個戶號的股東？

    ）從來沒有通知到，寄的通知單都被退回，也從來沒有參加

    股東會，不知道他是誰；（問：上開陳廖秀鳳的書面股票在

    何處？）在公司裡面，沒有人來主張過，還由公司保管中等

    語（見本院卷第63、64頁），可知從未有「陳廖秀鳳」之人

    向被告主張上開股東權利。佐以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之住址「

    臺北縣○○鄉○○○路00號」，經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現為「新

    北市○○鄉○○路00號」，而原告自57年3月2日與陳文義結婚後

    即設籍居住於該址，而上址之設籍人前為陳水忠（即陳文義

    之父）、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等人；自71年起設籍人

    為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並無「陳廖秀鳳」之人等情

    ，亦經原告提出之新北○○○○○○○○113年3月25日門牌證明書及

    戶籍謄本等件佐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足徵原告

    主張被告公司股東名簿上所載之「臺北縣○○鄉○○○路00號」

    住所並無「陳廖秀鳳」之人，僅有原告「陳廖瑞鳳」，是原

    告據此主張：被告之公司股東名簿上股東「陳廖秀鳳」係原

    告「陳廖瑞鳳」之誤繕，並非無據，自堪認原告「陳廖瑞鳳

    」確持有被告10,900股數之股份，為上開股份之所有權人，

    而該股份經被告公司誤載姓名為「陳廖秀鳳」。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時效消滅等語。惟

    查，前開系爭股份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陳廖瑞鳳」，惟被告

    之股東名簿誤將前開股份所有權人誤繕為「陳廖秀鳳」等情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公司法規定，股票為有價證券，

    且為表彰股東權存在之憑證，是系爭股票正本當由原告所持

    有，然系爭股票正本目前仍為被告所占有，原告係以前開股

    份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更正前開

    股票姓名並交付股票以排除侵害，自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

    適用。是被告所為時效消滅之抗辯，難以採信。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被告股東名簿戶號6號之股數10,900股份

    之所有人，而被告將前開股份名義人誤登記為「陳廖秀鳳」

    ，且迄未交付正確名義人之股票予原告等情，即堪採信，是

    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誤繕為陳廖秀鳳

    名義之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付股票予原

    告，於法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597條規定所為之相

    同請求，因其上開主張為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其餘請求

    權基礎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登記為陳

    廖秀鳳姓名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股票予

    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

    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06號

原      告  陳廖瑞鳳

訴訟代理人  陳長甫律師

被      告  泰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股票更名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壹萬零玖佰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為請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公司名稱「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後，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卷第9、1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所發行登記於「陳廖秀鳳」姓名之「10,900」股數股票，更正登記為「陳廖瑞鳳」並交付原告等語，有本院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並追加請求權基礎即民法第597條規定，有原告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可佐（見本院卷第69至71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僅係更正關於被告公司名稱更名部分，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事實上之陳述，再原告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本於主張被告之股東姓名記載錯誤，且未交付股票予原告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追加，無礙於被告防禦及本件訴訟之終結，其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避免重複審理，亦無礙於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78年間將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並重新發行股票時，原告配偶陳文義就其名下之股份向被告申請變更登記為：陳文義「9,300」股數與原告「10,900」股數，惟被告將前揭股份登記於股東名簿及印製股票時發生錯誤，原告名下股份於股東名簿與股票上之姓名誤載為「陳廖秀鳳」。被告重新發行股票後，一直留存姓名記載為「陳廖秀鳳」之股票，亦即被告公司歷年股東名簿均有戶號6號「陳廖秀鳳」之股東姓名，股數為10,900股，其上記載之股東住所為「臺北縣○○鄉○○○○○○路00號」，而該門牌號碼經整編為「新北市○○區○○村○○路00號」，此即為原告所住之住所地址，可知被告前開公司股東名簿所載「陳廖秀鳳」確係原告「陳廖瑞鳳」之誤載，原告「陳廖瑞鳳」確係上開股份之所有人，而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於公司將股票交付股東前，由公司保管，然原告數次向被告請求股票更名為原告正確姓名「陳廖瑞鳳」並交付更正後股票予原告，均為被告所拒。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第1項、第59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出示將買賣攤位價金轉換為公司股份之相關文件，故無法認定原告係被告之股東，且縱使原告係被告之股東，然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權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係指2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公司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認股人有照所填認股書，繳納股款之義務，同法第156條第1項、第139條亦分別定明文。次按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不發行股票。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期滿仍未發行者，得繼續責令限期發行，並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至發行股票為止。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定有明文。又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公司法第164條亦有明文。又所謂股票之發行，應係指公司製作股票並交付股票之行為。是股票係表彰股東權之要式有價證券，股票之發行對於股東權之保護及公司制度之維護，極為重要，且股票之發行，亦攸關股東藉由記名股票背書轉讓其股東權之權利行使，故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乃規定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有發行股票之義務。是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即有發行股票之義務，而公司之股東自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而依上揭90年11月12日修正前後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2項雖定有公司負責人違反同條第1項規定，不發行股票時，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發行外，處以罰鍰之行政規定，但非因有此行政監督管制之規定，而認為公司股東不得據此請求公司發行股票，如此始能完善公司法對於股東權利之保障。

　㈡經查，被告前於69年4月15日，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設立登記，而設立登記時之股東共7名即徐金榜、徐勝男、徐文慶、徐炎堯、徐文夫、黃銘盤、陳文義，其中陳文義為原告之配偶，於公司設立登記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陳文義、地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400數、股款200萬元、股款繳納年月日69年1月11日；再被告嗣經改組並變更名稱為泰山股份有限公司，而被告公司之77年4月7日股東名簿，其上記載編號6號股東本名或名稱欄為「陳廖秀鳳」、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股數（股）「218」、股款（新臺幣元）「218,000」等情，有原告提出69年4月15日泰山民營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簿、95年5月8日列印之股東名簿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17至21頁），且經本院調閱被告公司登記卷宗核閱無誤，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上開事實堪信屬實。再原告主張：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係原告姓名「陳廖瑞鳳」之誤載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問：是否有通知到這個戶號的股東？）從來沒有通知到，寄的通知單都被退回，也從來沒有參加股東會，不知道他是誰；（問：上開陳廖秀鳳的書面股票在何處？）在公司裡面，沒有人來主張過，還由公司保管中等語（見本院卷第63、64頁），可知從未有「陳廖秀鳳」之人向被告主張上開股東權利。佐以上開股東陳廖秀鳳之住址「臺北縣○○鄉○○○路00號」，經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現為「新北市○○鄉○○路00號」，而原告自57年3月2日與陳文義結婚後即設籍居住於該址，而上址之設籍人前為陳水忠（即陳文義之父）、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等人；自71年起設籍人為陳文義及原告「陳廖瑞鳳」，並無「陳廖秀鳳」之人等情，亦經原告提出之新北○○○○○○○○113年3月25日門牌證明書及戶籍謄本等件佐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足徵原告主張被告公司股東名簿上所載之「臺北縣○○鄉○○○路00號」住所並無「陳廖秀鳳」之人，僅有原告「陳廖瑞鳳」，是原告據此主張：被告之公司股東名簿上股東「陳廖秀鳳」係原告「陳廖瑞鳳」之誤繕，並非無據，自堪認原告「陳廖瑞鳳」確持有被告10,900股數之股份，為上開股份之所有權人，而該股份經被告公司誤載姓名為「陳廖秀鳳」。

　㈢被告雖辯稱：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時效消滅等語。惟查，前開系爭股份之所有權人為原告「陳廖瑞鳳」，惟被告之股東名簿誤將前開股份所有權人誤繕為「陳廖秀鳳」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公司法規定，股票為有價證券，且為表彰股東權存在之憑證，是系爭股票正本當由原告所持有，然系爭股票正本目前仍為被告所占有，原告係以前開股份所有權人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更正前開股票姓名並交付股票以排除侵害，自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是被告所為時效消滅之抗辯，難以採信。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被告股東名簿戶號6號之股數10,900股份之所有人，而被告將前開股份名義人誤登記為「陳廖秀鳳」，且迄未交付正確名義人之股票予原告等情，即堪採信，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誤繕為陳廖秀鳳名義之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付股票予原告，於法有據。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597條規定所為之相同請求，因其上開主張為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其餘請求權基礎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登記為陳廖秀鳳姓名前開股票更正為原告「陳廖瑞鳳」，並交股票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